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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15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11月 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出席者至行政大樓 3樓第三會議室， 

列席人員採 GOOGLE MEET視訊會議 

          (會議連結網址：https://meet.google.com/dqp-mmdc-prw； 

           會議代碼 dqp-mmdc-prw)  

主持人：林召集人俊良                                     
出 席 者：林金賢副召集人(蕭美香秘書代)、謝禮丞防疫窗口、梁振儒教務長、林建宇總務長   

(張人文專門委員代)、張嘉玲國際長、人事室鄭中堅主任 (蘇靜娟專門委員代)、       
主計室許秀鳳主任(張桂枝專門委員代)、圖書館溫志煜館長(郭俊桔副館長代 )、   
體育室黃憲鐘主任(梁建偉組長代)、計中陳育毅主任(吳賢明副主任代) 

列 席 者：(如附截圖) 
紀錄：葉淑錦聘僱護理師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報告事項 
一、110年 10月 28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自 11月 2日至 11月 15日維持疫情警

戒標準為第二級，並調整相關規定，請民眾持續配合防疫措施(如附件一)，共同維

護國內社區安全。 

二、110年 11月 1日教育部函知修正「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疫管理指引」(如附件二)。 

三、本校師生填寫健康關懷問卷總人數 14,684 人，填答比率為 91.75%；問卷填寫概況與

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情形如下表： 
 
 
 
 
 
 
 
              (統計區間：110年 10月 5日至 11月 2日、資料來源：本校健康關懷問卷) 

四、本校僑生於校外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出現腹瀉情形之就醫事件處理說明。 
 
主席指示：有關教師及職員填寫問卷及施打疫苗情況，請學務處及計資中心提供一級單

位填寫情形，以利了解並適度提醒單位主管。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有關 102週年校慶演唱會校外人士實聯制入場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2週年校慶演唱會由本校及校友總會合辦，訂於 12/11(星期六)下午 6點於惠

蓀堂舉辦，5點開放入場，人數約 4,000名。 

二、經洽詢本校健諮中心，依教育部 110年 9月 3日臺教綜（五）字第 1100118421

號函送「教育單位防疫計畫檢核表」，請各校辦理活動時自主檢核運用，其中風

險評估第 2項，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一項，檢核內容含「所有人員事先簽

具健康聲明書」，演唱會入場人員須依前述規範辦理。 

三、為因應前述規範，將協同校友總會辦理贈票事宜時，附上健康聲明書下載網址，

身分別 總人數 
(A) 

填寫問卷人數
(B) 

填寫比率 
(C=B/A) 

填寫問卷者施打疫苗
人數(D) 

接種比率 
(E=D/B) 

教師 762 523 68.64% 448 85.66% 

職員 793 661 83.35% 534 80.79% 

學生 13,130 12,339 93.98% 9,320 75.53% 



~ 2 ~ 

提醒貴賓事先下載填寫，於入場時繳交，惟因人數眾多，未事先下載填寫之貴

賓在所難免，擬請同意採以下補救措施併行： 

(一)未提交健康聲明書之貴賓，須補刷「1922簡訊實聯制」QR code，替代現

場補填紙本，以縮短排隊入場時間，並可將資料直接留存簡訊實聯制資料

庫，以利政府相關單位調閱疫調資料。 

(二)於門票票根填寫入場者座位、姓名、電話，經查驗後始放行，以掌握入場

者資訊。 

      決  議：照案通過，門票票根請依照「『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實聯制措施指

引」留存 28天，並僅供指揮中心疫調使用。 

      附帶決議：本校場館租借校內外單位及辦理活動，依照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1 日發布之「大

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辦理。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 110年 11月 2-15日防疫措施建議調整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最新發布之防疫措施，調整本校校園防疫

作為。 

二、檢附防疫措施建議調整方案與現行方案對照表 1份。 

決  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 

肆、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第 2次全校師生遠距教學滿意度調查，擬納入教務處現有課程與教學意見

調查，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教務處於 110年 8月 16日至 27日進行全校師生遠距教學滿意度調查，並於 9

月 13日 110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12次(擴大)會議中進行專案

報告，會中主席裁示：教務處於開學實施 2周線上教學演練後再進行一次調查

並提會報告。 

二、惟經分析前次問卷調查彙整之回饋意見顯示，師生認為實施遠距教學所重視之

議題在於課程屬性之適切性、應用之軟體工具及課程評量方式等面向，得需因

應課程規劃作綜合性考量。又因應課程須由授課教師依課程屬性予以彈性安排

規劃為主，本案擬於現有之課程教學意見回饋，並加強宣導教師得視課程性質

彈性導入多元教學，以提升師生教與學成效為主軸，爰建請本會議解除報告案

之列管。 

決  議：照案通過。另請教務處針對教師及學生蒐集遠距課程對外籍生學習及招收國際

生之相關意見，以作為未來課程規劃參考。 

伍、 散會(上午 10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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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 11 月 2日至 11月 15日之管制作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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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 110 年 11月 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14896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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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校 110年 11月 2-15日防疫措施 

 
110.11.3 110年度「傳染病緊急應變工作小組」第 15次會議通過 

全校 
1. 校園即日起開放，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於各出入口進入時以實聯制登記；視狀況隨機檢視校園

運動民眾實聯制落實情形。 

2. 集會活動： 

(1) 應採實聯制、體溫量測、全程佩戴口罩、活動過程中禁止飲食，並於活動前執行風險評

估；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建議取消或延後辦理。 

(2) 參與者應隨時維持手部清潔，主辦單位應於出入口及場所提供乾（濕）洗手設備或酒精。 

3. 除例外情形，入校全程佩戴口罩，各大樓採實聯制、量測體溫。活動及上課進行中禁止飲食。 

◆校園內符合下列情形者，可免戴口罩。但應隨身攜帶或準備口罩，如本身有相關症狀或與   
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仍應戴口罩。 

(1) 除了於室內外從事運動、於室內外拍攝個人/團體照、講課、致詞、演講等談話性質活動

時，如無相關症狀且與不特定對象均能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可免戴口罩。 

(2) 授課教師進行授課時，若能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可以不戴口罩，但授課前

及授課結束後仍應佩戴口罩；學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 

(3) 用餐時間各大樓教室飲食時得暫時免戴口罩，不交談，保持安全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

備。 

 

場館 
1. 各運動場館： 

(1) 依本校運動設施管理辦法開放，採實聯制登記進出。 
(2) 運動時可免戴口罩，但應隨身攜帶口罩，於非運動時全程配戴口罩。 
(3) 各場地派人不定期巡查。 
(4) 游泳池：依委外廠商公告指引進行開放。 

2. 圖書館： 
各服務區域開放時間如下： 

    * 暫停服務區域：校史館(11/8 起開放)、一樓東側廁所。 
 * 圖書館將定時進行閱覽環境的清潔消毒工作 

3. 學生餐廳： 
(1) 廠商依循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規定，提供內用服務。 
(2) 圓廳 1 樓及 2 樓美食街用餐區繼續使用防疫隔板，另調整增設無防疫隔板區。 
(3) 圓廳北側主題店增加量體溫儀器、落實體溫量測、實聯制等防疫措施，增開一側進出口。 

服務區域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總館 08 :00-22:00 09 :00-17:00 

自習室 08 :00-24:00 09:00-24:00 

興閱坊 08 :30-21:30 09:00-17:00 

多媒體中心 10 :00-21:00 10:00-17:00 

特藏室 每週二、四 
10:00-16:00 不開放 

李昂文藏館 

13:00-17:00 13:00-17:00 
* 如遇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期休館。 
* 採預約團進團出之方式進行，每團參訪人數上限為 15 人，且非全時
段開放。如校外人士有參觀需求，請先聯繫人社中心 (04)2284-0708
轉 109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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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1. 順延開學： 

因應大學指考延期，開學日順延至 110 年 9 月 15 日（三），學期考試週為 111 年 1 月 12 至
18 日，完整行事曆：http://nchu.cc/6Qt46。 

2. 自 11 月 2 日起，如採實體授課，應符合下列辦理原則，否則採線上授課： 
(1) 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行，並落實實聯制；如無法採固定座位時，請任課老師

拍照留存，以便後續疫調。 
(2) 授課教師進行授課時，若能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可以不戴口罩，但授課

前及授課結束後仍應佩戴口罩；學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
飲食。 

(3) 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並上課使用操作設備機具須妥善消毒。 
採遠距或實體課程實施人數標準，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屆時公告室內集會人數上
限適時調整。如採遠距教學授課務必依循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 因疫情改採線上教學 Q&A(網址：
https://www.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p.937）將視疫情的變化不定期更新，
請老師及同仁密切注意。 

 

學生社團活動 

1. 課外活動組所轄公共空間暨收費場地開放校內申請借用： 
(1) 雲平樓：開放。 
(2) 惠蓀堂南、北廣：暫停開放。 
(3) 小禮堂：暫停開放。 
(4) 圓廳 3F：開放。 
(5) 怡情廳：開放。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8 時至 22 時 
  ★詳細開放情形及各場地容納人數  
    上限依課外活動組網頁公告為 
    主。 
2. 社團辦公室開放時間如下： 

週一至週日：8 時至 22 時 
  ★需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規範。 
3. 開放申請課外活動：需遵照課外活動借用流程辦理，繳交課外活動申請表、活動計畫書及風

險評估表供審查，並符合借用單位規定及最新中央防疫規範。 
  ★舉辦課外活動(校外)需額外繳交： 

(1) 旅平保險文件(影本) 
(2) 租用合法遊覽車合約書 
(3) 校外活動注意事項切結書 
滾動式檢討符合最新中央防疫規範並有權利因應疫情停止借用場地。 

 

http://nchu.cc/6Qt46
https://www.oaa.nchu.edu.tw/zh-tw/news-detail/content-p.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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